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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外外汇账户管理规定 

（1997 年 12 月 11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〔97〕汇政发字第 10

号公布  自 1998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） 

第一条 为完善对境内机构境外外汇账户的管理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和《结汇、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》，

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境内机构境外外汇账户的开立、使用及撤销的管理

适用本规定。 

  第三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局（以下简称“外汇局”）

为境外外汇账户的管理机关。 

第四条 境内机构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可以在境外开立外汇账

户： 

（一）在境外有经常性零星收入，需在境外开立外汇账户，

将收入集整后汇回境内的； 

（二）在境外有经常性零星支出，需在境外开立外汇账户的； 

（三）从事境外承包工程项目，需在境外开立外汇账户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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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在境外发行外币有价证券，需要境外开立外汇账户的； 

（五）因业务上特殊需要必须在境外开立外汇账户的。 

  第五条 境内机构在境外开立外汇账户，应当持下列文件和

资料向外汇局申请： 

  （一）由境内机构法人代表或者其授权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

申请书。申请书应当包括开户理由、币别、账户最高金额、用途、

收支范围、使用期限、拟开户银行及其所在地等内容； 

  （二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及其复印件； 

  （三）境外账户使用的内部管理规定； 

  （四）外汇局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和资料。 

  从事境外承包工程业务的，除提供上述文件和资料外，还应

当提供有关项目合同；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外开立外汇账户的，除

提供上述文件和资料外，还应当提供《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证》

和注册会计师事务所验证的注册资本金已全部到位的验资证明。 

  第六条 外汇局应当自收到前条规定的文件和资料起 30 个

工作日内予以答复。 

  第七条 经外汇局批准后，境内机构方可在境外开立外汇账

户。 

  第八条 境内机构应当以自己名义在境外开立外汇账户。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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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外汇局批准不得以个人或者其他法人名义在境外开立外汇账

户。 

  第九条 境内机构应当选择其外汇收支主要发生国家或者

地区资信较好的银行开立境外外汇账户。 

  第十条 境内机构应当在开立境外外汇账户后 30 个工作日

内，持境外外汇账户开户银行名称、帐号、开户人名称等资料到

外汇局备案。 

  第十一条 境内机构通过境外外汇账户办理资金的收付，应

当遵守开户所在国或者地区的规定，并对境外外汇账户资金安全

采取切实有效的管理措施。 

  第十二条 境内机构应当按照外汇局批准的账户收支范围、

账户最高金额和使用期限使用境外外汇账户，不得出租、出借、

串用境外外汇账户。 

  第十三条 境内机构变更境外外汇账户的开户行、收支范

围、账户最高金额和使用期限等内容的，应当事先向外汇局申请，

经批准后，方可变更。 

  第十四条 境内机构应当在境外外汇账户使用期限到期后

30 个工作日内，将境外外汇账户的银行销户通知书报外汇局备

案，余款调回境内，并提供账户清单；需要延期使用的，应当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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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期前 30个工作日内向外汇局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外汇局批准后，

方可继续使用。 

  第十五条 境内机构应当保存其境外外汇账户完整的会计

资料。境内机构应当在每季度初 15 个工作日内向外汇局提供开

户银行上季度对帐单复印件；每年 1 月 30 日前向外汇局提供上

年度资金使用情况书面说明。 

  第十六条 境内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外汇局责令改

正，撤销境外外汇账户，通报批评，并处以 5 万元以上 30 万元

以下的罚款： 

  （一）违反本规定第七、十四条的规定，未经批准擅自开立

或者延期使用境外外汇账户的； 

  （二）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的规定，擅自以他人名义开立境外

外汇账户的； 

  （三）违反本规定第十二、十三条的规定，出租、出借、串

用境外外汇账户的，擅自改变境外外汇账户开户行、收支范围、

最高金额的； 

  （四）违反本规定第五、十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条的规定，

提供虚假文件和资料的； 

  （五）违反本规定第十、十四、十五条的规定，未向外汇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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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文件和资料的； 

  （六）其他违反本规定的行为。 

  第十七条 金融机构在境外开立外汇账户不适用本规定。 

 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释。 

 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 1998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1989 年 1月

7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《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外外汇账户的

管理规定》同时废止。 

 


